福州中支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

	序号
	当事人名称
（姓名）
	行政处罚
决定书文号
	违法行为类型
	行政处罚
内容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日期
	备注

	1
	福建国通星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福银罚决字〔2023〕33号
	为不满足条件的特约商户提供T+0收单服务。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401.99元,并处罚款50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6月13日
	

	2
	林芳（时任福建国通星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清算风控中心总监）
	福银罚决字〔2023〕32号
	对福建国通星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不满足条件的特约商户提供T+0收单服务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警告，并处罚款5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6月13日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福银罚决字〔2023〕35号
	1. 违反个人金融信息保护规定；
2. 违反金融消费争议解决的相关规定；
3. 涉诈账户管理不到位。
	警告，并处罚款179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6月13日
	

	4
	林建业（时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个人数字金融部高级业务经理）
	福银罚决字〔2023〕34号
	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涉诈账户管理不到位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警告，并处罚款5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6月13日
	

	5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福银罚决字〔2023〕37号
	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罚款61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6月14日

	

	6
	陆征烽（时任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副行长）
	福银罚决字〔2023〕36号
	对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罚款1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6月14日

	

	7
	邓宜松（时任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行长助理）
	福银罚决字〔2023〕38号
	对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罚款1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6月14日

	

	8
	黄巧彦(时任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业务营运部副总经理)
	福银罚决字〔2023〕39号
	对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罚款1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6月15日

	

	9
	何良慈（时任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
	福银罚决字〔2023〕41号
	对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罚款1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6月15日

	

	10
	张艳青（时任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公司业务管理部副总经理）
	福银罚决字〔2023〕42号
	对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罚款1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6月15日

	

	11
	[bookmark: _GoBack]鑫鼎盛期货有限公司
	福银罚决字〔2023〕44号
	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罚款21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6月15日
	

	12
	郭海容（时任鑫鼎盛期货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兼合规稽核部总经理）
	福银罚决字〔2023〕43号
	对鑫鼎盛期货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罚款1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6月15日
	



